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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000050        股票简称：深天马 A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21 

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获得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为落实国家专项建设基金的有关政策、建设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天马”）“第6代低温多晶硅（LTPS）TFT-LCD生产线

及彩色滤光片CF生产线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，天马微电子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开发

展基金”）、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开行”）于2015年

12月30日签署《国开发展基金股东借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借款合同”），

由国开发展基金委托国开行向公司（项目股东）发放委托贷款用于项目

资本金投入，委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9.06亿元，固定年利率1.2%，期限

12年，公司已于2016年1月4日在指定媒体公告该委托贷款事项（公告编

号2016-001）。 

2016年2月26日，公司与国开发展基金、国开行再次签署《国开发

展基金股东借款合同》，由国开发展基金委托国开行向公司发放委托贷

款用于项目资本金投入，委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4.14亿元，固定年利率

1.2%，期限11年6个月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 

一、国开发展基金基本情况  

1、公司名称：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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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注册地址：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8号国家开发银行  

3、法人代表： 王用生  

4、注册资本：5,000,000万元 

5、经营范围：非证券业务的投资、投资管理、咨询。（未经有关部

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

生品交易活动；不得发放贷款；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

担保；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，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 

6、股权结构：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% 

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二、武汉天马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项目名称：武汉天马第6代低温多晶硅（LTPS）TFT-LCD及彩色

滤光片CF生产线项目  

2、建设地点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新城 

3、项目内容：第6代LTPS生产线（基板尺寸1500mm×1850mm）、彩

色滤光片（CF）生产线以及与此配套的制盒（cell）和模组（module）

生产线  

4、产能规划：形成月加工第6代LTPS TFT玻璃基板3万张、彩色滤

光片（CF）3万张的产能  

5、代表产品及应用领域：高端智能手机、差异化平板电脑、车载

显示、工控显示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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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借款合同主要条款  

1、委托贷款金额：人民币41,400万元。  

2、委托贷款用途：合同项下委托贷款仅限用于武汉天马第6代低温

多晶硅（LTPS）TFT-LCD及彩色滤光片（CF）生产线项目。  

3、委托贷款期限：11年6个月，即从2016年2月26日起，至2027年8

月25日止。  

4、委托贷款利率：合同项下贷款利息执行固定利率，即按年利率

1.2%计息。  

5、计结息：合同项下的结息日为每年3月20日、6月20日、9月20日、

12月20日。合同项下的付息日为结息日后贷款人第一个营业日。合同项

下最后一期付息日为最后一笔贷款的还本日，利随本清。合同项下借款

从国开行将贷款资金划入公司存款账户之日起计算利息。  

6、公司应按以下时间提取合同项下贷款资金： 

2016年2月26日提款41,400万元。  

7、委托贷款的管理、监督和回收：国开发展基金委托国开行按照

合同的约定管理委托贷款，监督委托贷款的使用，并收回贷款本息。  

8、还款计划 

公司应按下列计划偿还委托贷款本金： 

还款时间 还款金额 

2017 年 2月 26 日 1400万元 

2018 年 2月 26 日 1000万元 

2020 年 2月 26 日 2500万元 

2021 年 2月 26 日 3000万元 

2022 年 2月 26 日 5000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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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2月 26 日 4500万元 

2024 年 2月 26 日 5000万元 

2025 年 2月 26 日 6000万元 

2026 年 2月 26 日 5000万元 

2027 年 8月 25 日 8000万元 

 

9、争议的解决：国开发展基金、国开行、公司在履行合同中发生

的争议，由三方协商解决；无法协商解决的，在合同签署地或国开行住

所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。 

10、合同的生效和终止：合同自国开发展基金、国开行、公司签字

并盖章之日起生效，至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清偿之日终止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是国家促投资、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，本次委

托贷款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，为武汉天马项目的建设与发展提供

更为充足的资金保障，对进一步巩固公司在 LTPS 领域的先发优势、提

升公司在高端显示市场的竞争力和占有率具有积极意义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三月一日 




